


编制说明

1、编制依据

（1）工程量计算依据为设计图纸。

（2）费用构成及计算标准按桂水基【2007】38号文颁布的《广西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（预）算编制规定》
和《广西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》。
（3）缺项子目套用相关行业预算定额，但其费用构成及计算标准仍套用桂水基【2016】1号文执行。

2、编制方法

（1）人工单价按按桂水基[2016]1号文《关于调整广西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定额人工预算单价的通知》计
算，人工单价为7.46元/工时。

（2）材料单价水泥、钢材、木材、汽油、柴油、块石、碎石、砂、等主要材料按规定的限价作为定额取定
价进入工程单价直接费，材料价按《贺州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》2024年第6期取定，主要材料价差为市场信
息价与限价之差，材料价差列入相应单价中。本工程材料价格均按工地价计取。风、水、电价格分别为
0.15元/m³、0.5元/m³、0.96元/kW·h进入直接费，本项目采用机制砂。

（3）其他直接费计算基础为直接费，建筑工程费率为3.5%，安装工程费率为3.7%。

（4）现场经费按直接费的百分率计算：土方工程4%、石方工程6%、土石填筑工程6%、混凝土工程6%、模板
工程6%、钻孔灌浆及锚固工程7%、疏浚工程5%、其他工程5%、机电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工程按人工费的45%。

（5）管理费按直接工程费的百分率计算：土方工程3%、石方工程5%、土石填筑工程5%、混凝土工程3%、模
板工程5%、钻孔灌浆及锚固工程6%、疏浚工程4%、植物措施3%、其他工程4%、机电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工程
按人工费的45%。

（6）社会保障及企业计提费费率按人工费的32.8%。

（7）企业利润 = （直接工程费+间接工程费）× 7%。

（8）税金：税金按建安工作量乘以税率计算，列入相应的工程项目中，税金费率按9%计取。

（9）建筑工程预算：建筑工程费为工程量乘以建筑工程单价。

（10）建筑工程意外伤害保险按建安工程费0.3%计列。

（11）本项目采用一般计税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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